马鞍山市中医院2026年污水站应急电源（UPS）采购及安装内容及相关要求

（一）采购清单

	序号
	货物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
	单位

	1
	UPS电源
	规格要求：

6KVA

性能要求：

1.双变换在线式工频UPS，必须采用工频双变换技术，内置输出隔离变压器，自带静态旁路；内置独立的主路输入开关、旁路开关和输出开关。

2.主机必须采用DSP数字处理电路，使UPS系统超稳定运行。智能侦测系统的微处理器不间断地对所有的电源状态、熔断器状态和所有的电路工作状态进行在线侦测。出现故障时，侦测系统会即时报警通知管理员，同步启动UPS全面保护功能。

3.电池智能化管理；可根据用户电池配置自动调整电池的充电电流参数，并根据供电环境对电池进行均充浮充转换、温度补偿充电和放电管理。标配电池巡检仪，对每节电池都必须进行在线检测，能预测电池组的剩余运行时间；标配短信报警器，即发生故障时可无线向指定手机和远程监控系统报警。

4.屏幕LCD中英文显示，流程图运行状态直观显示，表格式的数据资料、事件记录显示，中英文可选菜单操作。

5.满足从0到100%负载的跃变，而无需切换到旁路，并保护输出稳定可靠，具有优异的输入输出过欠压保护、输入浪涌保护、电池过充过放保护、输出过载短路保护、温度过高保护等多种系统保护和报警功能。

6.最高负载5000W，续航不低于4小时。
	1
	套

	2
	电池组
	1.采用电池槽盖、极柱双重密封设计，防止漏酸，具有可防止外部空气和尘埃进入电池内部的安全阀。

2.在整个电池的使用过程中无需补水或加酸维护。

3.要求无酸液溢出，安全阀可自动闭合，具有防爆设备的装置。

4.自放电控制在每个月2%以下(20℃)。

5.在深放电或者充电器出现故障时，短路放置30天后，仍可使用均衡充电法使其恢复容量。

6.蓄电池使用寿命应不低于5年。

7.蓄电池的密封反应效率不低于95%。
	
	

	3
	电池架
	可安装16节120AH电池
	
	

	4
	辅材
	铜鼻子、电池绝缘帽、辅料等
	
	


商务要求

（本项目商务要求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1、所有货物（包括零部件）须为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原装正品。提交货物（含相关服务）的技术参数和配置应与询价文件的要求及其响应文件的技术响应表（如果被评委会接受的话）相一致。若询价文件及响应文件中无相应说明，则以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标准及规范为准。

2、如货物属于国家强制性目录范围内的，则必须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要求。

3、技术支持

3.1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全方位及时而有效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3.2成交供应商负责供货、运输、安装并调试完毕。

3.3成交供应商须免费提供所投货物的数据接口规范，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设置障碍。

3.4成交供应商须保证项目实施过程中，成交供应商进场人员的资格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实施过程中需由相应资质的队伍实施的，成交供应商安排具有相应资质的队伍实施。实施期间成交供应商所发生的或成交供应商实施场地内发生的或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按有关规定处理善后事宜，并承担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4、安装调试服务要求：
4.1根据现场情况，对马鞍山市中医院南院污水处理站自动监测站进行新UPS安装调试，并完成并网供电。

4.2含安装所需所有辅助材料(蓄电池间的连接线缆，及电池组到UPS主机的连接线缆及必要的供电线路改造耗材等)。

5、质保及售后服务

5.1成交供应商须对本项目货物提供至少3年的原厂免费质保服务（自采购人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负责包修、包退、包换，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及货物生产厂家须及时提供上门维修、更换非人为损坏零部件服务，所有质保费用均已包含在总投标价中。质保期结束后成交供应商应以不高于市场价格的向采购人提供备品备件。

5.2成交供应商须设有维修服务电话，负责解答用户在货物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操作方法。

5.3售后服务响应时间：如货物出现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须1小时内响应，电话响应无法解决，成交供应商必须在接报修电话24小时内到达现场并在48小时内解决问题。如不能解决的，成交供应商需提供备品备件供采购人使用。质保期内如货物出现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负责修复，对于无法修复的情况，成交供应商负责更换。

6、供货期：接采购人通知起30个日历日内供货并安装调试完毕。

7、供货与安装地点：马鞍山市中医院（采购人指定地点）

8、培训：成交供应商应对采购人的操作人员提供现场培训。

8.1现场培训能够根据用户需要，合理安排，使用户能够全面掌握设备的工作原理，熟练独立操作设备，并能够对设备进行日常维护与保养，简单故障诊断与排除。

8.2以上培训费用含在总投标价中。

9、验收：

9.1采购人和相关部门按照询价文件和响应文件承诺进行验收。询价文件没有规定和响应文件没有相应承诺的，按照下列原则进行验收：有国家标准的按照国家标准验收，没有国家标准的按行业标准验收，无行业标准的按地方或企业标准验收，成交供应商予以配合。涉及需要由质检或行业主管部门验收的项目，采购人须约请相关部门和专家参加项目验收。所有需要质检部门进行检测才能使用的设备，首次检测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9.2货物在验收时，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发票、制造厂家出具的产品合格证书、装箱清单等, 涉及进口的部件、配件等须提供中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完税证明及商检证明等材料；提供有关货物的保养修理所需的各种随机工具及全部有关技术文件（外文应提供中文翻译资料，下同）、操作使用说明书、质保书、保修证明、维护手册及相关设计、制造、检验、安装、技术性指导资料以及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制造、销售报价货物（包括主要部件和材料）所必备的各种证书 (如CCC强制性认证证书、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国家相关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鉴定证书等）等文件汇集成册交付采购人和应由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必要文件。

9.3成交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使用单位的技术要求提供相应的软硬件产品。由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设备部件间的连线和插接件均应视为设备内部器件，包含在相应的设备之中。

9.4所有货物安装时若需使用特殊的接头、插座、电缆、特殊安装工具等备件由成交供应商提供。
9.5采购人对货物进行全面的验收，对验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成交供应商应及时无条件进行整改，最终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签发最终验收证明。

9.6成交供应商须保证同产品同品质。
10、付款方式：供货并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价的90%；从验收合格之日起满一年无质量及售后服务问题，支付合同总价的10%。

11、以上报价应包含全部费用，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所有设备、辅材、更换安装、供货、安装产品所需的配件、运输、装卸、安装及技术支持、售后服务，以及保证项目顺利实施所需的一切相关措施及费用。同时包含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的差旅、咨询、食宿、交通、印刷、通讯、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及工作措施费，以及采购人在编制中可能发生的各种费用，本报价为最终支付价格，不作调整。
